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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696           证券简称：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2019-28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在

股东大会上审议《关于向宗申小贷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时，关联股东重

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一、事项概述 

1、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19年 6月 5日召

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

案》（包含《关于向宗申小贷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和《关于向宗申保理公

司和宗申融资租赁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鉴于公司以前年度股东大会批

准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合计 28 亿元的财务资助授权已到期，根据子公司经营发

展需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宗申小贷公司、宗申保理公司和宗申

融资租赁公司分别提供额度为 9亿元、3亿元和 6亿元的财务资助，有效期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重新核定额度前。具体情况如下： 

（1）向宗申小贷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资助总额的日峰值不超过9亿元； 

（2）向宗申保理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资助总额的日峰值不超过 3亿元； 

（3）向宗申融资租赁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资助总额的日峰值不超过 6亿元。 

以上财务资助利率方案为：年化资金利率按不低于（含）同期银行基准贷款

利率上浮 30%或不低于（含）公司实际融资利率上浮 30%执行。 

为确保上市公司的整体权益，公司一直以来均按照“孰高”原则执行财务资

助标准：即当“同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和“公司实际融资利率”出现差异时，

则选取“两者中较高的利率”上浮 30%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以上财务资助总额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43.90%，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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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3、公司关联方—重庆宗申机车工业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宗申机车公司”）

和重庆宗申汽车进气系统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宗申进气公司”）分别持有宗申

小贷公司股份。因上述财务资助的具体实施时间和单笔额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无法预计具体实施时宗申机车公司和宗申进气公司能否全额提供同比例财务资

助。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根据《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在股东

大会上审议《关于向宗申小贷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时，关联股东重庆宗申

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4、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相关协议的签署、上述额度内款项支付以及签署未尽事项的补充协议等相关事

项。 

二、被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重庆两江新区宗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秦忠荣 

注册资本：51,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重庆市江北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水港综合大楼 A栋 2308 

成立时间：2013年 11月 2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08306923X0 

主营业务：开展各项贷款、票据贴现、资产转让、以自有资金进行股权投资。 

产权及控制关系：实际控制人为左宗申。公司持有其 50%股权，关联方重庆

宗申机车工业制造有限公司持有其 11.76%股权、重庆宗申汽车进气系统制造有

限公司持有其 8.82%股权，其他非关联股东持有其 29.42%股权。 

     

左宗申

重庆宗申高速艇
开发有限公司

20%

重庆宗申动力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

宗申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80%

20.10%

90%

2.64%

重庆两江新区宗申小
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宗申机车公司

11.76% 50% 8.82% 29.42%

宗申进气公司 其余非关联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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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19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18 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171,113,712.08   1,101,311,677.25  

负债总额  446,010,046.22   386,803,939.52  

净资产  725,103,665.86   714,507,737.73  

或有事项总额 0 0 

 2019年 1-3月（未经审计）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25,736,219.25   133,257,832.25  

利润总额  17,530,026.57   96,543,232.66  

净利润  14,822,335.39   80,712,143.3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重庆宗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龙跃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 319号 4-1-81  

成立时间：2015年 5月 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339549094P 

主营业务：商业保理。 

产权及控制关系：实际控制人为左宗申。公司持有 85.16%股权，其他非关联

法人合计持有其 14.84%股权。 

左宗申

重庆宗申高速艇
开发有限公司

20%

重庆宗申动力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

宗申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80%

20.10%

90%

2.64%

重庆宗申商业保
理有限公司

泸州老窖集团等
4家非关联法人

14.84% 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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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19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18 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49,808,843.63   311,158,203.90  

负债总额  150,061,631.04   216,472,196.05  

净资产  99,747,212.59   94,686,007.85  

或有事项总额 0 0 

 2019年 1-3月（未经审计）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6,909,468.99   64,252,865.68  

利润总额  5,954,668.95   40,300,258.83  

净利润  5,061,204.74   32,123,245.27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重庆宗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秦忠荣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点：重庆市渝北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空港综合大楼 B栋 B389  

成立时间：2016年 12月 2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9UYT8K 

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

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企业管理及财务咨询；与租赁有关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 

产权及控制关系：实际控制人为左宗申。公司持有 70%股权，其他非关联股

东合计持有其 30%股权。 

左宗申

重庆宗申高速艇
开发有限公司

20%

重庆宗申动力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

宗申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80%

20.10%

90%

2.64%

重庆宗申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重庆保税港区开发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   
等3家非关联法人

3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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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2019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18 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579,675,927.62   574,860,069.90  

负债总额  358,190,975.73   357,447,138.12  

净资产  221,484,951.89   217,412,931.78  

或有事项总额 0 0 

 2019年 1-3月（未经审计）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0,908,226.28   42,095,484.39  

利润总额  5,441,097.46   21,183,941.89  

净利润  4,072,020.11   15,873,216.77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资助额度、期限及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1、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本次将向宗申小贷公司、宗申保理公司及宗申融资租

赁公司分别提供总额不超过 9 亿、3亿元和 6亿元的财务资助，且单笔周期不高

于 12个月（含）。 

2、上述财务资助额度可循环使用,但任意时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提供资助的

资金额不得超过财务资助额度。 

3、财务资助利率方案为：年化资金利率按不低于（含）同期银行基准贷款

利率上浮 30%或不低于（含）公司实际融资利率上浮 30%执行。 

4、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宗申小贷公司、宗申保理公司和宗申融资租赁公司

提供的财务资助将按照实际借款天数收取费用。 

四、协议主要内容 

1、本协议项下约定的交易种类及范围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宗申小贷公

司（宗申保理公司、宗申融资租赁公司）提供资金； 

2、宗申小贷公司（宗申保理公司、宗申融资租赁公司）可根据业务需求情

况，在总额度范围内向公司提出资金申请，经公司财务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 



 

 6 / 8 

 

3、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宗申小贷公司（宗申保理公司、宗申融资租赁公司）

提供资金后，宗申小贷公司（宗申保理公司、宗申融资租赁公司）应至少每个月

将对应的资金使用情况、是否存在风险等情况向公司书面汇报； 

4、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宗申小贷公司（宗申保理公司、宗申融资租赁公司）

提供的资金，按年化资金利率不低于（含）同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上浮 30%或不

低于（含）公司实际融资利率上浮 30%收取资金使用费；宗申小贷公司（宗申保

理公司、宗申融资租赁公司）应根据每个月末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实际提供资金额

及应收费用，在次月前十个工作日内支付资金使用费； 

5、若宗申小贷公司（宗申保理公司、宗申融资租赁公司）未按期向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或到期未归还财务资助资金，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可

立即终止本协议； 

6、本协议有效期至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重新核定额度前。 

五、交易目的和风险防范   

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宗申小贷公司、宗申保理公司和宗申融资租赁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是为满足其信贷业务需求。公司将参照重庆市金融办等相关监管

部门的监管规定，结合公司自身融资能力和上述控股子公司的金融业务需求，在

业务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公司已在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宗申小

贷公司、宗申保理公司和宗申融资租赁公司应遵守的条件、审核流程及违约责任，

能够确保公司资金安全性。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继续向控股子公司宗申小贷公司、

宗申保理公司和宗申融资租赁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自有资金

的资金收益，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宗申小贷公司、宗申保理公司和宗申融资租赁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有利于上述控股子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资金安全可控。该议案已经

公司全体董事审核通过，审议、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宗申小贷公司、宗申保理公司和宗申融资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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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别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9 亿元、3 亿元和 6 亿元的财务资助并提交 2019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其他说明 

1、其他股东向宗申小贷公司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说明 

由于公司和其他股东（含公司关联股东—宗申机车公司和宗申进气公司）持

有宗申小贷公司股权，截止目前，宗申小贷公司其他股东未向宗申小贷公司提供

同比例财务资助。因此，公司根据《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将单

独将《关于向宗申小贷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关联股

东回避表决。 

2、其他股东未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说明 

根据宗申小贷公司的股权结构，原则上其他股东应同比例提供的财务资助额

度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名称 
公司 

（持股50%） 

关联股东 

宗申机车公司 

（持股11.76%） 

关联股东 

宗申进气公司

（持股8.82%） 

其他11家非关联股东

（合计持股29.42%） 

宗申小贷公司 9.0000 
2.1168（实际提供

0.5亿元财务资助） 
1.5876 5.2956 

由于关联股东—宗申机车公司和宗申进气公司的流动资金不足，不具备同比

例提供财务资助的能力，因此宗申机车公司和宗申进气公司已将其所持宗申小贷

公司的对应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措施，且承诺在公司发生财务资助损失时

按投资比例承担相应损失。除此之外，其他11家非关联股东的持股比例较低，也

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绝大部分股东的经营规模较小，也不具备同比例提供财务

资助的能力。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经审批的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总额

为 0亿元，占公司 2018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上述财务资助

生效后，公司审批的向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总额度为 18 亿元，占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3.90%，除此之外，公司未向其他控股子

公司或外部第三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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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承诺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或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独立董事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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